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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處理獨居長者個案 

編號  110851L4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安老服務業內從事個案工作的員工。其應用涉及在熟悉的及若干新的工作環境

中進行技術工作，執行時需具備分析及判斷能力。能夠根據獨居長者的需要，制定全面的支援服

務計劃，為獨居長者提供適切的服務，改善獨居長者的生活質素。 

級別  4 

學分  6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獨居長者個案的相關知識 

 瞭解機構個案工作的程序及指引 

 瞭解個案工作的目的、策略及具體內容，例如： 

o 制定具體、時限性、可量度及可實行的目標 

o 列明具體計劃內容 

o 預計逹標時間表 

o 量度服務成效的方法及時間 

o 長者及負責員工的責任 

o 計劃重檢日期等 

 瞭解獨居長者的特性 

 瞭解評估獨居長者需要的技巧 

 瞭解適合獨居長者的服務及相關資源 

 瞭解與長者的溝通技巧 

 瞭解撰寫及記錄個案資料的技巧 

 

2. 處理獨居長者個案 

 根據獨居長者的特性，評估長者的需要及困難，例如： 

o 身體方面：雖然大部分長者仍然身體健康，但超過70%長者患有一種或更多的長期

病患，平日在家未必有人緊密照顧和提醒，因此他們需要有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識和

知識 

o 心理方面：由於家中沒有親友同住，若然沒有正常社交生活，會較易出現寂寞和孤

獨感，因此他們有被關懷和協助與外界建立聯繫的需要 

o 社交方面：如果長者常逗留在家中，會較少與人接觸，因此他們有建立社交和互助

支援網絡的需要 

o 經濟方面：由於退休保障有待完善，若沒有親友在經濟上的支援下，以致經濟能力

偏低，因此有需要向他們介紹和轉介不同的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

o 家居環境：若長者身體機能衰退，難獨力處理家務，導致家居安全及衞生出現問題

，因此需要安排不同的家居照顧服務 

 按照獨居長者需要的評估結果，與長者一同制定支援服務計劃的目標及內容，設定處理問

題的優先次序，並視乎需要加入義工元素，確保能夠支援長者的服務需求，例如： 

o 針對營養不良的情況，安排長者使用社區上的長者飯堂；若長者行動不便，可安排

送飯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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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針對心理及經濟因難，安排義工進行關懷活動，尤其於特別日子，例如：節日、寒

冷天氣等，並送上合適的物品，讓長者感受到別人的關心，並能支援其實際需要 

o 針對社交欠缺支援及家居環境的問題，安排義工協助長者，例如：陪診、家居清潔

及維修等 

 按照個別獨居長者的特殊需要，加強運用義工及社區資源，例如： 

o 編配指定的義工進行定期探訪及電話聯繫，以便義工與長者建立良好及較長遠的關

係，有助關懷長者各方面的需要 

o 聯繫區內不同團體協助支援獨居長者，例如：房屋署及房屋協會的屋邨辦事處、互

助委員會、區議員辦事處等，協助定期更新獨居長者的狀況，及於有需要時協助聯

繫長者 

o 轉介使用／輪候社區支援服務，例如：長者中心、資助長期護理服務、平安鐘等 

 撰寫個案記錄，按服務計劃重檢日期檢討計劃內容 

 若長者情況有轉變，適當地調整服務計劃 

 

3. 展示專業能力 

 制定獨居長者支援服務計劃時，必須尊重長者的自決權 

 瞭解長者為獨立個體，能夠根據個別長者需要提供合適的服務 

 確保能夠與協助個案的義工有良好的溝通及提供足夠和有效的支援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能夠根據獨居長者的需要，制定全面的支援服務計劃，並加入義工元素，支援獨居長者的

生活；及 

 能夠運用社交網絡，聯繫地區團體作支援，提升支援服務的全面性，改善獨居長者的生活

質素。 

備註   
 

  


